
臺南市垃圾衛生掩埋場進場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 5月 12日府環處字第1000060794號函公布

一、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本局) 為有效管理本市垃圾衛生

掩埋場（以下簡稱掩埋場）之進場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掩埋場係指本局管理之垃圾衛生掩埋場。

三、掩埋場開放廢棄物進場時間為上班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農曆除

夕及春節期間，允許進場時間依本局通告辦理。
   掩埋場於特殊狀況，得於前項規定以外時間開放進場；天災或不

可抗力因素，本局得立即通告暫停進場。 

四、掩埋場不得掩埋  處理  下列廢棄物：

(一)焚化處理設施可進廠焚化處理之適燃性廢棄物及其混合物。

(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資源物、

有害垃圾及廚餘。

(三)事業廢棄物。

(四)其他經本局指定之不適掩埋廢棄物。

   前項規定於天然災害、不可抗力、重大事故等其他急迫或特殊情況

時，不適用之。
   除本市焚化廠焚化後之底渣及飛灰固化物 ( 含穩定化物 ) 外，其他未

經本局同意之廢棄物均不得進入城西灰渣掩埋場及安定區域性垃圾

衛生掩埋場。

五、掩埋場因容量不足或政策變更，本局得於三十日前通知終止或暫停

廢棄物進場。

六、廢棄物進場時，應依下列作業程序接受目視檢查或落地檢查：

(一)地磅區目視檢查：開放式車輛由檢查人員進行目視檢查；密封式

車輛由駕駛員配合打開後車斗壓板，再由檢查人員執行檢查。經

檢查發現有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或未能確認其性質者，應通知

掩埋區人員對該車輛進行落地檢查。

(二)掩埋區目視檢查：檢查人員於適當、安全之位置觀察廢棄物傾入

掩埋區，廢棄物傾卸中發現有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或無法確認

其性質者，應即要求駕駛員停止傾倒，並執行落地檢查，已傾倒



入掩埋區之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應以適當機具抓取至暫存

區。

(三)落地檢查：由檢查人員指揮清運車輛於掩埋區適當位置受檢，檢

查人員得以工具翻攪廢棄物，必要時得將廢棄物包裝剷開檢查。

 掩埋場應於場內適當地點設置不得掩埋廢棄物之暫存區。

 檢查時間採機動方式，並適當分配於每日之車輛進場時段；執行檢

查時應由檢查人員作成檢查紀錄，檢查紀錄表格式如附表一、二、

三，並保存三年以備查核。

    前項檢查紀錄表格式得由本局視各掩埋場實際作業需求，自行訂定。

七、進場之廢棄物清除車輛及隨車人員，應確實遵守掩埋場所定各項管

理規定，並服從掩埋場人員指揮調度。

八、為維護場區內人員安全，所有廢棄物清除車輛於場區內應依各掩埋

場規定之路線、標誌行駛，並須減速慢行，不得超出各掩埋場標示

之速限。

九、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須過磅者， 總重量不得超過各掩埋場規定重量，

並禁止於地磅上緊急煞車；因超重或緊急煞車致地磅損壞時，其駕

駛人或負責人應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十、天然災害、緊急事故之廢棄物進場許可及管理管制作業，依據主管

機關之規定辦理，並不得夾雜非緊急救災廢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

物。

十一、依第六點規定進行檢查時，發現載運不得進場處理之廢棄物時，

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無法撿拾分離者，原車載離運返。

   (二)不得掩埋之廢棄物可撿拾分離者，清運者應於現場撿拾分離後

將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由原車載離運返，或於場方同意後暫存

場內，由原清運者集中清運離場。

     (三)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疑似為有害廢棄物時，本局得採樣封存，並

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者，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違反第四點規定者，第一次停止該車輛進場三十日，該車輛所



有人再有違反情事者，停止其全部車輛進場三十日。

（二）清運未經許可進場之廢棄物、土方、工程廢料進場，或規避、

拒絕掩埋場檢查者，第一次停止該車輛進場三十日，該車輛所

有人再有違反情事者，停止其全部車輛進場三十日。

   （三）廢棄物、土方或工程廢料清除車輛滴落污水或散落廢棄物於掩

埋場內，經勸導舉發後拒不清理改善者，停止該車輛進場十五

日。

（四）不遵守掩埋場人員指揮調度，或掩埋場所訂各項管理規定及要

求者，停止該車輛進場十五日。

      前項情形，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者，依法告發處分。



附表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廢棄物進場目視檢查紀錄表

      臺南市                                    掩埋場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時間 車號 檢查地點 清運單位名稱 檢查結果 檢查人員簽名 駕駛人簽名

     ：

□地磅區 

□掩埋區

□    區

□無異常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區

□無異常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區

□無異常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區

□無異常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區

□無異常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註： 1.檢查地點請勾選為地磅區或掩埋區。

2.檢查結果請敘明無異常、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或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附表二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廢棄物廢棄物進場落地檢查
結果表
     臺南市                         掩埋場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車  號
駕駛人
(簽名)所屬單位

(區隊或公司名稱)

檢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檢查
結果

若具事業廢棄物遞送聯單，檢查內容是否相符？  □相符。  □不相符。

□無異常(以下欄位免填)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佐証
照片

項次 不得掩埋廢棄物名稱或成份
廢 棄 物 大 致 描 述

體積(m3) 重量(kg) 顏色 形狀
□適燃性廢棄物
□資源物
□廚餘
□有害廢棄物
□ 其他：                 

處置方式

□ 全數運返(無法撿拾分離，由原車載運離場)
□ 部份運返(可撿拾分離，由原車載運離場)

□ 部份運返(可撿拾分離，暫存場內)

備註

(環境保護局等其他會簽單位) 檢查人員

附註：1.駕駛人拒絕簽名,則於欄位內填寫”拒簽”。
2.不得掩埋廢棄物離場時，須填列「出場管制聯單」後，始得離場。



附表三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廢棄物不得掩埋廢棄物出場
管制聯單
    臺南市                       掩埋場   日期：  年  月  日 (第    聯
)

車 牌 號 碼

駕 駛 人 姓 名

清運單位名稱

聯 絡 電 話 (   ) 傳真電話 (   )

清 運 時 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上午/□下午    時   　分

聲明書 不得掩埋廢棄物  物 件 大 致 描 述 
 

本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 

  
 
 
 
  

 
 
 

於 

　 
 

年
　 

 

　
月
　 

 
 

　
日
　  

 

　
點
　 

 
 
 

分

駕
駛
車
號
　
　
載
運
表
列
之
不
得
掩
埋
廢
棄
物
離
場
。

 
 

茲
願
善
盡
保
管
之
責
，
確
實
通
知
所
屬
單
位
暨
主
管
，

將
載
運
離
場
之
不
得
掩
埋
處
理
廢
棄
物
，
依
相
關
法
令

妥
善
處
理
處
置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廢棄物名稱
或成份

體積
(m3)

重量
(kg)

顏色 形狀

不得掩理處理廢棄物離場後，所交付合格之廢
棄物處理場(廠)或處理機構

(環境保護局等其他會簽單位) 檢查人員

附註：1.不得掩埋廢棄物離場，須開立本管制聯單一式三聯。
2.本管制聯單第一聯由環保局收存續辦；第二聯由掩理場收存；第三聯由載運車輛司機攜回所屬清運單
位。
3.不得掩理廢棄物離場後，清運單位須依相關法令規定，將廢棄物交付合法之廢棄物處理場(廠)或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取得處理許可證之廢棄物處理機構，作妥善最終處理。
由該處理場(廠)或處理機構於第三聯之「處理(置)後流向(最終處理(置)機構)」欄位內加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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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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